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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础课程教学计划 

 

（主要适用于第 1 学年） 

 

 

 

 

 

 



2 
 

法律硕士（非法学）基础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全校公共 

必修 

（4学分） 

61410510 一外英语 2 以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留学生选 

04411002基础汉语 

61410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2 以研究生院通知为准 

留学生、港澳台生选 

61410008中国概况 

法学院基础

必修 

（43学分） 

02980019 法理学 3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80021 宪法 2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10112 民法总论 4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11440 刑法总论 4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10151 刑事诉讼法 3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8002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第一学期（研一上）   

02910153 国际法学 2 第二学期（研一下）   

02910002 经济法学 3 第二学期（研一下）   

02980014 民事诉讼法 3 第二学期（研一下）   

02910122 物权法与债权法 4 第二学期（研一下）   

02910133 刑法分论 3 第二学期（研一下）   

02910163 商法概论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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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业培养方向教学计划 

 

（主要适用于第 2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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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财税法方向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财税法方向 

专业必修 

（12学分） 

02917730 税法专题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与法学硕合上 

02916950 国际税法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7720 财税法案例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6370 财税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7710 财政法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财税法方向 

专业限选 

（至少修 8

学分） 

02911170 外国税法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1770 财政宪法专题 2 第三学期（研二上） 与法学硕合上 

02980031 国际私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7722 税收筹划与法律专题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本法硕合上 

02912670 企业与公司法专题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2720 金融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7721 金融税法实务专题 2 第三学期（研二上） 与法本法硕合上 

02912660 国际经济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任选（至少修

4学分） 

说明：学生可以从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库中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作为任选课学分。 

财税法方向

总学分要求 

财税法方向合计须修满至少 80学分，其中至少包括： 

（1）全校公共必修课 4学分，法学院基础必修课 43学分； 

（2）财税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12学分，财税法方向专业限选课 8学分，任选课 4学分； 

（3）毕业实习 3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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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主要适用于第 3 学年） 
 




